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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（屏
東縣屏東市中華路80-2號(屏東公園湖
畔)）
承辦人：高蘇珊
電話：08-7366066*20
傳真：08-7365713
電子信箱：a251639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至正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2月17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社婦字第112722724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4823856_11272272400_1_4823856_11272272400_1.pdf)

主旨：本府將辦理「113年屏東縣第11任兒童及少年代表遴

選」，請貴單位協助轉知學生遴選資訊與推薦學生報名參

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揭示略以，「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，無

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、法院、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作

為，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。」及第12條「確保

有形成其自己意見能力之兒童有權就影響其本身之所有事

物自由表示其意見…由其本人直接或透過代表或適當之組

織，表達意見之機會。」，爰本府致力推動及培力兒童及

少年代表，先予說明辦理。

二、本府鼓勵及培力兒童及少年參與公共事務，發展公民素養

的能力，引導兒童及少年參與政府決策機制，完成任期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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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獲頒聘書等殊榮，懇請學校廣邀學生報名參加，即日起

至112年12月17日止受理「113年屏東縣第11任兒童及少年

代表遴選」報名。

三、另本府社會處青少年中心可安排現任兒少代表至學校朝

會、課程及活動期間親自到場招募宣導，倘有需求，請與

本案聯絡人聯繫。

四、報名管道：

(一)線上報名：https://reurl.cc/9RQ1Ya

(二)遴選簡章及報名表下載：https://reurl.cc/Xm9L6j

(三)紙本報名：請至屏東縣青少年中心服務台索取

五、檢附報名資訊如附件，另公告於本府社會處官方網站，或

請搜尋「屏東縣青少年中心」Facebook粉絲專頁。

六、本案聯絡人及聯絡方式：湯孟菁社工員，08-

7366066＃22。

正本：本縣各高國中及特殊學校、各國中、各國小
副本：本府社會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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